
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 

 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

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

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我们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并发表如

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自公司股票停牌后，进入重组程序以来，公司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

组工作。在获知交易对方之一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云南合和（集团）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合和集团”）上级主管机关的审核意见后，公司与合和

集团沟通与磋商，但合和集团上级主管机关的审核意见主张在锁定华仁药业股票

发行价格的基础上单方面变更过渡期损益归属，将给上市公司带来重大不可控风

险，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。鉴于此实际情况，我们同意终止

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决定，及取消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。同意

公司与红塔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签署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之终

止协议》。 

二、要求公司妥善处理终止重组后续事宜，并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规定

召开投资者说明会，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解答投资者关注的问题，避免给上市

公司造成不利影响。  

三、公司本次审议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程序合法、有效，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

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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